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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停車我就封 愛車停路邊也逃不掉！ 

彰化分署智慧快打鎖車一年追回 534萬元 

 

為落實公權力並貫徹公義與關懷之施政理念，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彰化分署(下稱彰化分署)針對拖欠國家稅費且名下有車輛可供執

行，卻仍持續行駛於公共場域之義務人，與彰化縣政府交通處(下稱

彰縣交通處)進行跨機關合作，積極推動「義務人車輛路邊停車通報

暨執行專案計畫」。該專案自 113年啟動規劃，經跨機關系統整合後，

於 114 年 4 月 30 日正式實施，截至 115 年 3 月 30 日止，累計執行

徵起金額已突破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大關，成功遏止欠繳義務人

投機心理，更在維護執法威信的基礎上，展現了動態應變與彈性執

法的社會高度。 

彰化分署指出，部分義務人常存有僥倖心理，認為車輛行蹤不

定，執行機關難以掌握，即使長期欠繳稅費與罰鍰，仍頻繁駕車外出

代步，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置若罔聞。透過智慧停車管理系統與

案管資料庫對接，精準鎖定義務人車輛。執行範圍從最初的員林市

試辦，目前已成功擴展至彰化市、和美鎮及北斗鎮，透過即時通報與

快打模式鎖定車輛動態，確保國家債權獲得落實。 

截至目前為止已通報比對共 407 件，排除無執行實益案件後，

實際到場執行次數達 147件，成功查封 45件。在強力執法之餘，彰

化分署亦秉持柔性執行與降低衝擊的原則，在法理情之間取得平衡。

考量車輛往往是部分民眾維持生計或家庭接送的必備工具，執行團

隊在現場採取了多元且具彈性的應變措施，例如本專案共開立 102



件現場通知書，對於情節較輕或車主不在場情形，透過留置文書給

予義務人心理壓力與緩衝期限，引導其主動聯繫分署處理債務，避

免直接扣車造成生活驟變。 

此外，針對具備還款誠意但確有經濟困境者，彰化分署採取先

行發還車輛保管，讓義務人辦理分期繳納之作法，展現法治國家的

溫度，目前已有 35 件案件成功辦理分期。例如曾有一名欠稅近 18

萬元的義務人，在車輛被鎖定並查封後，執行同仁考量其需接送家

中長輩就醫，在車主繳納部分款項並辦理分期後，當場同意將車輛

發還保管，兼顧公權力實現與民眾實際需求。 

彰化分署表示，本專案的終極目標並非查扣財產，而是要建立

如影隨形的執法威懾，引導民眾建立「法遵」的觀念，未來將配合

路邊收費區域的擴張，持續精進系統串接與動態追緝網，再次提醒

各位義務人，公權力不容挑戰，若有還款困難應主動向分署洽詢，

切勿心存僥倖，以免愛車於公共場域遭到查封，影響個人聲譽與生

活便利。 

 

 

 
  



 

彰化分署書記官接獲停車通報後，趕至現場執行車輛查封 

 

 

義務人到現場承諾處理所欠稅費後車輛交其保管 

 

 



 

查封後實施拖吊至保管處所 



 

彰化分署 Line專案群組通報內容 


